
饒恕 
 

馬太福音十八章 21-35節 

 

  「 饒恕 」雖然只是兩個字，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卻是一個門很大的功課。饒恕的意

思，就是原諒他人的過失，恢復彼此的關係。這個意義我們都懂，但是真正做到的人是少 

之又少，因為我們也許可以原諒別人，可是不一定代表我們的關係可以恢復到像以前一

樣；也許我們可以和對方像以往一樣說說笑笑，可是心裡卻不一定就真的饒恕對方。尤其

當對方不斷地得罪你，你是否依然可以饒恕這個人？ 

 

  關於饒恕，有三個問題我想讓你我仔細思考： 

 

 

一、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饒恕人？ 

 

  到底是什麼理由，讓你沒辦法饒恕一個人？ 

 

（一）痛 

 

當有人得罪我的時候，這個受傷的痛就一直放在我的心裡面，拿都拿不掉。每

次只要想到這件事就覺得難過，覺得委屈，覺得生氣，覺得心裡很痛。為什麼

我們無法從傷害中脫離出來？──因為我們經歷的痛苦讓我們不容易饒恕人；

因為我們常常會想到自己所受到的傷害，所以我們沒辦法饒恕人；因為我們常

常把焦點放在自己的身上，遇到什麼事情都是我，我，我…...的時候，我們就

沒有辦法從傷痛裡走出來。 

 

（二）定罪──他是個罪人，他做了神不喜悅的事。 

 

當我看到這個人的時候我就想到他如何的傷害我；每次我看到這個人我就認為

他應該受到神的懲罰；當我們常常把焦點放在那些得罪我們的人的身上時， 

不管他說什麼或做什麼，我們很隨意的就會定他的罪，當他被定的罪越來越多

時，我就越認為他這個人不應該也不值得到原諒。 

 

有一位姐妹十幾年前移民來美國時暫時住在她的親戚家中，在那段期間她受到

了不少的委屈，雖然只是短短的兩三個月，但是每每提到當時的情況，她總是

說得咬牙切齒，抱怨連連。吃飯時她說當初親戚家中她總是等到人家吃完飯才



走到廚房用餐、講電話時她又說道當初她總是很懼怕聽電話因為這個親戚總是

偷聽她的電話......。十幾年前的當初，到現在還在講，而且越來越嚴重。35

節：「如果你們各人不肯從心裏饒恕弟兄……」各位你發現到什麼了嗎？就是

因為我們總是把我們的焦點、我們的目光放在錯誤的地方，以致於我們沒有辦

法去饒恕一個人。因為我們不肯將視線從自己從別人的身上移開，所以不管怎

麼看，總是看到我受到的傷害、看到他的罪。越看越覺得忿忿不平，怨言越

多。 

 

 

二、為什麼我們要饒恕別人？ 

 

  21節，彼得問耶穌：「當一個人得罪我的時候，我倒底應該饒恕他幾次？」是否你

也曾經想過這個問題？因為別人不是只有一次得罪我們，有的時候他們是一而再、再而三

不斷的得罪我們，尤其是經常重複做同樣的一件事。有的時候他們會說：對不起，請你原

諒我！有的時候他們什麼都不說，但是他們總是一直不斷的重複同樣的事情。所以彼得在

這裡問了一個我們都會想要知道的問題：「主啊！我當饒恕他幾次呢？」新約時代，法利

賽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三次」，三振以後你就出局了。第一次，「OK，我原諒

你」；第二次，「願神憐憫你」；第三次，「下一回你再這樣就下地獄！」這是當時宗教

領袖的看法。你覺得如何呢？你是不是認為他們真是心胸狹窄？在我們嚴厲批評法利賽人

以前，請你仔細的想一想，你是不是可以忍受三次受到人 家的欺負嗎？ 就像小孩子惡作

劇按了你家的門鈴一樣，可能第一次還可以忍受，但是第二次就已經讓你抓狂了。 

 

  但是彼得怎麼回答？七次。彼得他說他可以做的比這些宗教領袖還要好，七次是很大

而且很不容易的一個數字。也許你是很容易就原諒別人的人、可能你是一個好的法利賽人

可以饒恕人三次，但是你可能做到七次嗎？彼得的這個問題不是問耶穌說要不要饒恕我們

的弟兄，而是問我應當饒恕他們幾次、我應當饒恕他們到什麼程度。當我們在想這個問題

的時候，其實我們也在找一個好的理由不去饒恕那些得罪我們的人，因為饒恕一個人實在

是比討厭一個人還要來的困難。對於彼得的問題，耶穌的回答是什麼？七十個七次等於四

百九十次。主的意思不是要我們真的就拿一個筆記本來記算次數，而是在告訴我們說『你

連算都不要算』在彼得問了耶穌之後耶穌沒有告訴他說你要做什麼才能饒恕人，第一歩你

要如何、第二歩你要怎樣做、第三歩…... 耶穌用一個王和僕人的比喻來告訴我們什麼叫做

饒恕。當我們了解這個比喻之後，我們就會了解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能夠使我們願意饒恕

別人。 

 

  這個比喻的重點，在於「債債債債」」」」的多少。 

 



  這個僕人和我們所想的僕人不一樣，因為他是一個權力極大的僕人，為什麼呢？因為

居然他有辦法欠他的主人一千萬銀子。我想我們都知道一千萬銀子是很大的一筆數字，但

是你不知道倒底有多大。一千萬銀子在英文聖經是說一萬他連得。一個勤快的工人，一年

可以賺一他連得，而這個人他欠了一萬年的工資。在當時撒瑪利亞、 猶大這些地區，他

們一年付給羅馬政府的稅金大約是二百他連得。 

 

  一萬他連得，就是等於是一個王國的財產了。耶穌指出一個重點，如果這個國王免了

這個債，他的國就會陷入危機，整個國家也許就會走向滅亡，因為他沒有足夠的錢來支持

整個國家的開銷，所以一千萬兩真的是一個天文數字。 

 

  但是這個國王說，這個債我免了。如果你是這個僕人的話你會如何？原本你走到王的

面前時是害怕的頭都不敢抬起來，因為你欠的是你根本就沒辦法償還的一大筆錢，可能你

當天人頭就落地了，但是只是一句話王就把你的債給免了。 

 

  而這個僕人的朋友欠了他多少錢？十兩。十兩多不多？和一千萬銀子相比較起來不算

是什麼，但是如果你分開算的時候，它是一筆很大的數目，英文是說一百錢，一個工人一

天可以賺到的工資是一錢。十兩就等於一百天的工資，佔了你一年薪水的三分之一。如果

你的老闆欠了你三個月的工資你會如何？算了，老闆不是故意的，原諒他吧！不會吧！我

想你也會掐住他的喉嚨跟他要你一百天的工錢。 

 

  但是反過來講，你有能力償還一百天的工資嗎？如果你省吃儉用、改變你的生活習慣

還是有可能的。事實上，在當時債主是有權力讓欠債的人做奴隸來還錢。如果他把朋友賣

掉，他可以得到的是大約五十兩銀子，也就是可以把欠的債收回來另外還有得賺。但是這

個僕人卻把他的同伴下在監牢里。當王聽到他僕人所做的，就把他抓來，下在監牢里。 

 

  32節，這個僕人被稱為惡奴才，不是因為他欠了錢沒還 ，乃是因為他不肯饒恕他的

同伴。他忘了自己曾經蒙了赦免，他沒有把他得到的恩典與人分享。若我們不願意饒恕

人，同樣上帝也會稱我們是作惡的。因為我們就像這個不知道感恩的僕人，把被上帝饒恕

的恩典給忘了。 

 

  如果我們不肯從心裏饒恕，神也要這樣對待我們。當我們無法饒恕別人的時候，其實

我們是就活在愁苦與不滿當中，就像我剛講的那位姐妹一樣，她的心中充斥著不滿，到最

後我們的心裡就被苦毒和怨恨緊緊的綑綁住，你的心裡永遠不會有平安，也不會有喜樂，

即使你覺得有，那都是假的，都是騙人的。30節指出，這個僕人把那個欠債的同伴下在

監牢裡。一個住在監牢裡的人要如何才能還清他的債？我們若是不願意去寬容、原諒別



人，那麼我們自己就是讓那些得罪我們的人取代了平安的靈，一直關在我們的心裡面攪亂

我們。如果我們自己不願意從心裡饒恕別人，上帝祂也不會勉強我們。 

  

  馬太福音六 12節：「免了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14-15節你們饒恕人的過

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

的過犯。」你看到這句話的先後順序了嗎？我們怎麼待人，神就怎麼待我，你不願意饒恕

人，神同樣的也不會寬容你。 

 

  詩篇一百三十篇 3-4節：「主耶和華啊！祢若究察罪孽，誰能站得住呢？ 但在祢有

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祢。」 

 

  這個比喻裡的債，其實指的就是罪。自從始祖亞當夏娃犯罪以後，我們經常的得罪別

人，別人也得罪我們，我們就是活在一個被罪圍繞的世界、我們也常常在屬靈上得罪我們

的神、我們經常遠離神因為我們想要自己做決定，因為我們認為自己最了解自己所需要的

是什麼，我們認為我自己知道怎樣做才是最好的。但是要記得我們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

沒有一個人可以站在神面前說我是完美的，我是聖潔無罪的？每一天我們與世俗的人在一

起，難道我們的思想不會受到影響嗎？難道我們會完全都走在屬靈的道路上嗎？但是上帝

卻饒恕我們，藉著基督的寶血，我們這些原來該死的人，居然只要奉主耶穌的名就能得到

神的赦免。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不願意 饒恕別人？雖然他得罪我，但是他對我的所犯

的罪，和我對上帝所犯的罪相比實在是差太多了。 

 

 

三、如何讓自己能夠饒恕別人？ 

 

  羅馬書十二章 18節：「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主的心意是叫我們基督徒都能夠將祂的話語行出來，但不是我們每一次都能夠做的

到，所以在羅馬書這里說『若是』。耶穌要求我們凡是信他的人都要『嘗試』著做出 

來，而且活出來，讓其它世上的人就能看出信祂的人是如何。但我們知道饒恕靠我們自己

不行，只有來自上帝的力量我們才能做的到。主耶穌呼召我們成為一群能夠饒恕人的人，

當我們蒙了神的赦免後，我們就應該要嘗試的來饒恕別人。就如同我們的天父饒恕我們一

樣，我們就有同樣的榜樣來饒恕別人。 

 

  那麼我們要如何讓自己能夠饒恕別人？就像我在第一點所強調的，把我們的焦點從你

自己的傷痛上面，從那個造成你傷痛的人身上，轉移到那位為了你的罪流血失去生命的主

耶穌身上。你認為饒恕一個人不可能嗎？當你把你的焦點從一個十兩的罪轉移到一千萬銀



子的罪，那麼饒恕就變為可能了。比較看看，別人得罪你多，還是你得罪耶穌基督多。別

人在你身上所做的比得上你在耶穌身上所做的多嗎？別人的罪足以讓你失去性命嗎？這樣

你還有沒有資格說他不值得我饒恕？ 

 

  饒恕不是一種感覺，不是我「覺得」我已經不再恨他了。事實上饒恕就像決志信主一

樣，一次就永不改變，當我決定要饒恕他的時候，我就是從我的內心完全的接受他，對他

我心裡不再有疙答也不再有隔閡；饒恕不是遺忘掉別人對我做過的傷害，如果這個人讓你

失去家人你忘得了嗎？饒恕應該是我決定在我的心裡不再思念這件事情，因為上帝祂自己

不再記念我們的過犯。所以當你向神承諾你願意饒恕人的時候，就是承諾自己不再去思考

這件事情，而是求上帝藉著我對別人的寬容來祝福我。 

 

  另外當我們決定饒恕之後，絕對不要再舊事重提成為一個攻擊人的武器，不要將你所

受到的傷害到處宣傳，我的老闆、同事如何如何、我的老婆我的先生在家裡都怎樣怎樣，

當你這樣到處講的時候，你除了讓自己再一次跌倒，也影響到聽你說話的人。除非你不是

攻擊，而是彼此都已經學到教訓了；當你們兩個不再是敵人，而是成為朋友的時候，你講

出來才是真正對人有益處。 

 

  以弗所書四章 31-32節：「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或

作：陰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

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今天在你心有誰是需要饒恕的？今天誰又得罪你了？當人們在訴說他們受到的傷害

時，神所要求我們的是要把對仇敵苦毒的擔子放下，如果你是經過婚姻的失敗、被子女傷

害、被你週遭的人傷害、甚至被弟兄姊妹傷害，你也需要將心中的苦毒放下，因為那樣的

重擔苦毒你如果不放下，你要如何渡過每一天呢？即使很難，你也要把它放下。主要我們

能夠接納這些傷害我們的人，祂的心願是要我們這些跟隨祂的是一個會饒恕人的人，若你

覺得你不能，你可以把你心中的傷害告訴主，求主賜你力 量來饒恕他。神要我們來到祂

面前與傷害我們的人和好。我們要饒恕人如同神饒如我們一樣。 

 


